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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部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 

管理实施方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总则 

为进一步强化第二课堂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，协同推进第

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深度融合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，培养富有创新精

神、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创新型应用人才。材料与化学工程学

部根据《宜宾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管理实施办法》特制定本方案。 

本方案中的“第二课堂”指文化、科技、艺术、体育、社会实践、

志愿服务、课外实训等各类课外活动，作为第一课堂的有机补充，通

过客观记录、有效认证、科学评价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经历和成果，

促进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成为学校人才培养评估、学生综合素质评价、

社会单位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和为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提供有力保

障。为保证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有机融合，材化学部制定第二课堂

活动实施方案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，明确第二课堂的活动内容、活动

安排和指导老师，按专业列出学生参加第二课堂活动的计划，并采取

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组织实施和考核。 

本方案适用于 2019 级及以后的所有学生。本科生按照要求完成

第二课堂规定学分，方能毕业。专升本学生比照本科适当调减执行,

具体要求见后。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成绩单一并装入毕业生档案。 

 

二、组织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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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第二课堂实施工作小组 

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学部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，各模

块的学分认定。具体负责本学部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管理实施方案的

制定，第二课堂教学质量过程管理。人员组成如下： 

 

组  长：陈仕全  尹国亮  李惟一 

副组长：谭  超  朱登磊 

成  员：阳  丽  吴  同   眭  剑  王 丽  程晓丹  

 李  智  吴  静   张嫒馨  陈太平 李仕超 

 

（二）第二课堂实施工作办公室 

组  长：陈仕全 

副组长：李智 

成  员：专职辅导员及各班班主任 

 

三、主要内容 

第二课堂项目按照类别设置三大模块，一是基础类活动模块，二

是发展类活动模块，三是提高类活动模块。 

（一）基础类活动 

侧重培养学生基础能力，主要包括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类、心理

素质与身体素质类、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类。 

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类项目：开设关于理想信念教育、爱国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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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的项目，主要记载大学生参加党校、青马

工程培训和思想引领类活动等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心理素质与身体素质类项目：开设关于心理健康教育、情感情绪

管理和身体素质训练、劳动教育等方面的项目，主要记载大学生参与

心理、情感、体育、劳动类活动等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类项目：开设关于社会责任感和感恩奉献等

方面的项目，主要记载大学生参与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和各类志愿服

务等活动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（二）发展类活动 

侧重培养学生发展能力，主要包括文化沟通与交往能力类、社会

工作与领导能力类。 

文化沟通与交往能力类项目：开设关于语言表达、团队合作和跨

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项目，主要记载大学生参与团队训练、演讲辩论和

跨文化交流活动等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社会工作与领导能力类项目：开设关于自我管理与提升、领导力

培养等方面的项目，主要记载大学生参加校内各种党团学组织工作任

职履历、在校外的社会工作履历等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（三）提高类活动 

侧重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、个性特长等社会竞争能力，主要包

括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类、艺术体验与审美道德修养类。 

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类项目：开设关于专业基础能力测试，专业

学术、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的项目，主要记载大学生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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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竞赛、科技竞赛和创新创业类活动等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艺术体验与审美修养类项目：开设关于通识教育、艺术素养教育

和精品文学鉴赏等方面的项目，主要记载大学生参与文学、艺术和人

文素养类活动等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 

四、学分要求及认定 

（一）学分要求。本科生毕业前至少修满 20 个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

学分，专科生修满 15 个学分、专升本学生修满 4 个学分即可毕业。

其中专科生和专升本学生不限制项目的最低修读学分，累计达到即

可。 

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项目类别最低学分构成为： 

类别 思想政治与道

德修养 

心理素质与身

体素质 

社会实践与志

愿服务 

文化、社会、创新、

艺术等四个模块 

最低学分 3 3 6 8 

（二）学分认定 

1. 第二课堂活动学分坚持分级分类认定原则。非毕业班学生的

成绩以学期为认定期限，新学期开学两周内完成认定、审核、公示、

备案。学生于每学期开学第一周持《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部第二课堂学

分申请表》、《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部成长记录本》及相关支撑证明材料

向班级团支部提出申请，班级汇总申请材料后上交学部团总支，并召

开材化学部第二课堂实施工作小组会议进行审核、讨论。团总支于每

学期开学前 4 周完成审核、认定和公示，并将其成绩审核存档。本科

学生须在前七学期内修满 20 个学分，专科生于前 6 学期内修满 15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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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，专升本学生需在前三学期内修满 4 学分。学生在校最后一学期

开学两周内完成认定、审核、公示、备案。符合毕业条件的，上报学

校团委最终审核后在第二课堂成绩单上盖章，成绩单装入档案；不符

合毕业条件的，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处理。 

2. 学生参加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、心理素质与身体素质、社会

实践与志愿服务、文化沟通与交往能力、社会工作与领导能力、学术

科技与创新创业、艺术体验与审美修养七个类别的活动后，自行到平

台登记。 

 

五、经费管理 

第二课堂经费坚持“扶持重点、专款专用、合理开支”的原则，

活动经费列入材化学部年度经费预算，由学校审核批准后划拨。第二

课堂经费主要用于材料及器件费、资料费、评审费、报名费、差旅费、

教师酬金及宣传费等。 

教师承担的第二课堂的教学任务和指导任务，纳入工作量计算；

教师承担的有专项经费支持的其它第二课堂活动，由专项经费支付酬

金，不另行计算工作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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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（化学专业）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计算办法 

学分 

模块 

模块 

内容 

项目 学分标准 备注 

 

 

 

 

 

基 

础 

类 

模 

块 

 

 

 

思想政治

与道德修

养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分） 

*1、新生入学教育。 参加并通过测试获 1 学

分。 

 

2、党、团校学习，青

马工程、大学生骨干培

训经历等。 

校级培训学习合格得 2

学分，评为优秀加 1 学

分。 

省级、国家级大学生骨干

培训合格得 4 学分，评为

优秀加 2 学分。 

 

3、参加主题为思想引

领类活动的经历获得

相关荣誉。 

参加人员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级奖励得 1 学分。获得

省级、国家级表彰分别为

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具 体 活 动

见校团委、

院 团 总 支

活动安排 

4、团组织生活。 每学年按时过好团组织

生活得 1 学分。 

 

心理素质

与身体素

质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*5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

育 

参加课程学习并完成测

试得 1 学分。 

 

*6、大学生劳动教育 *1、劳动教育理论课学习

（8 学时），得 0.5 学分。 

2、完成以下项目 1 次得

0.5 学分，可累计得分，

满分 1.5 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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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） （1）参加寝室净化美化

大赛 

（2）每周实验室、办公

室、教室大扫除活动 

（3）获得星级文明寝室：

1 星级 1 分、2 星级 1.5

分、3 星级 2 分。 

7、大学生体育类活动 参加大学生体育竞赛得1

学分，获得校级奖励加 1

学分。获得省级、国家级

奖励加 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 

8、禁毒、防艾教育。 完成得 1 学分。  

社会实践

与志愿服

务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6 学

分） 

*9、寒暑假社会实践调

查 

每年参与调查并完成报

告得 1 学分/年。 

 

10、暑期“三下乡”活

动 

参加校院两级“三下乡”

活动可得 1 学分/次。  

 

11、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获得校、省、国家级社会

实践相关集体（个人）荣

誉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*12、志愿公益活动 参加院、校级组织的志愿

公益活动，每参加两次得

1 学分。参加省、国家级

志愿服务活动每参加一

次的 1、2 学分。 

 

13、志愿公益活动相关

荣誉 

校级、省、国家级优秀志

愿者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 文化沟通 14、参加团队训练 参加校、省、国家级团队

训练每次的 1、2、4 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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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

展 

类 

模 

块 

与交往能

力类 

*15《大学生职业发展

与就业指导》课程 

顺利完成学习得 2 学分。  

16、参加演讲、辩论比

赛相关荣誉。 

参加者可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、省、国家级荣誉再加

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17、参加跨文化交流活

动 

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每

次得 1 学分。 

 

 

社会工作

与领导能

力类 

18、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按照 3 个梯度

得分，经考核合格，校级、

院级、班级学生干部分别

得 3、2、1 学分。 

 

19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

干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

生干部、社会工作相关

荣誉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0、优秀共产党员、最

美新青年、大学生自强

之星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1、职业资格、技能培

训 

职业资格证书高级、中

级、初级和技能培训国家

级、省级分别可获得 2 学

分、1 学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22、《创业基础》课程 完成学习可得 2 学分。  

*23、专业基础能力测

试 

完成可获得 2 学分。 

1、 参加由班级自行组

织的师范技能训练，

经评议合格后，可获

得 2 分。 

2、以大学生金相技能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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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

高 

类 

模 

块 

学术科技

与创新创

业类 

赛、材料专业大学生综合

技能大赛、热处理创新大

赛、大学生化工设计大

赛、大学生化工实验、大

学制药工程设计大赛等

题目设计完整作品， 通

过教研室评估合格，可获

2 分。 

3、参加化学实验安全教

育和测试，经考核合格，

可获得 2 分。 

4、参加教师科研工作一

年及其以上，可以给予 2

分。 

5、参加“双创活动周”、

“科技活动周”、“科普活

动周”给予 2 分。 

24、科技创新项目研究 国家级负责人可得 8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7\6.5\6\5.5)学分。 

省部级负责人可得 6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5\4.5\4\3.5)学分。 

 

25、发表科研论文 在核心期刊发表，独立完

成可得 6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5 学分，合作者

(1\2\3)分别可得(4\3.5\3)

学分。 

在一般刊物发表，独立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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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可得 3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2 学分，第二作者可

得 1 学分。 

26、学科竞赛获奖 参加者得 1 学分，获得国

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

可得 8、7、6 学分。 

省部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

别可得 4、3、2 学分。 

校级竞赛获奖可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27、学生的发明创造 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，其

可得学分与参加的科技

竞赛获奖相同。对于没有

获得奖励，但实用性较

强，有一定开发价值的发

明创造，可得 1-4 学分 

 

28、学术讲座类 每听 4 次学术讲座可得 1

学分。 

 

 

 

 

艺术体验

与审美修

养类 

29、艺术教育类 参加校、院两级大学生艺

术团并完成相应课程学

习及活动可以获得 1 学

分。 

校 级 大 学

生 艺 术 团

的 课 程 已

经 纳 入 全

校 通 识 教

育 课 程 模

块，所得学

分 为 第 一

课堂学分，

不 再 算 第

二 课 堂 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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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 

30、参加大学生艺术展

演活动 

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活

动每人得 1 分，获得省级

一、二、三等奖再加 3、

2、1 学分，获得国家一、

二、三等奖再加 8、6、7

学分。 

 

31、其他文化艺术活动 参加校、院两级文艺活动

可得 1 学分，获奖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32、大学生素质培训班 每参加 1 门大学生素质

培训班的课程学习并顺

利结业可获得 1 学分。 

校 团 委 每

学 期 发 布

开 班 的 内

容和数量，

自 愿 报 名

参加 

其中“*”号为版块内必修项目，其他为选修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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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（应用化学专业）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计算办法 

学分 

模块 

模块 

内容 

项目 学分标准 备注 

 

 

 

 

 

基 

础 

类 

模 

块 

 

 

 

思想政治

与道德修

养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分） 

*1、新生入学教育。 参加并通过测试获 1 学

分。 

 

2、党、团校学习，青

马工程、大学生骨干培

训经历等。 

校级培训学习合格得 2

学分，评为优秀加 1 学

分。 

省级、国家级大学生骨干

培训合格得 4 学分，评为

优秀加 2 学分。 

 

3、参加主题为思想引

领类活动的经历获得

相关荣誉。 

参加人员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级奖励得 1 学分。获得

省级、国家级表彰分别为

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具 体 活 动

见校团委、

院 团 总 支

活动安排 

4、团组织生活。 每学年按时过好团组织

生活得 1 学分。 

 

心理素质

与身体素

质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分） 

*5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

育 

参加课程学习并完成测

试得 1 学分。 

 

*6、大学生劳动教育 *1、劳动教育理论课学习

（8 学时），得 0.5 学分。 

2、完成以下项目 1 次得

0.5 学分，可累计得分，

满分 1.5 学分。 

（1）参加寝室净化美化

大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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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每周实验室、办公

室、教室大扫除活动 

（3）获得星级文明寝室：

1 星级 1 分、2 星级 1.5

分、3 星级 2 分。 

7、大学生体育类活动 参加大学生体育竞赛得1

学分，获得校级奖励加 1

学分。获得省级、国家级

奖励加 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 

8、禁毒、防艾教育。 完成得 1 学分。  

社会实践

与志愿服

务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6 学

分） 

*9、寒暑假社会实践调

查 

每年参与调查并完成报

告得 1 学分/年。 

 

10、暑期“三下乡”活

动 

参加校院两级“三下乡”

活动可得 1 学分/次。  

 

11、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获得校、省、国家级社会

实践相关集体（个人）荣

誉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*12、志愿公益活动 参加院、校级组织的志愿

公益活动，每参加两次得

1 学分。参加省、国家级

志愿服务活动每参加一

次的 1、2 学分。 

 

13、志愿公益活动相关

荣誉 

校级、省、国家级优秀志

愿者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 

 

发 

文化沟通

与交往能

力类 

14、参加团队训练 参加校、省、国家级团队

训练每次的 1、2、4 学分。 

 

*15《大学生职业发展

与就业指导》课程 

顺利完成学习得 2 学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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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

类 

模 

块 

16、参加演讲、辩论比

赛相关荣誉。 

参加者可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、省、国家级荣誉再加

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17、参加跨文化交流活

动 

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每

次得 1 学分。 

 

 

社会工作

与领导能

力类 

18、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按照 3 个梯度

得分，经考核合格，校级、

院级、班级学生干部分别

得 3、2、1 学分。 

 

19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

干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

生干部、社会工作相关

荣誉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0、优秀共产党员、最

美新青年、大学生自强

之星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1、职业资格、技能培

训 

职业资格证书高级、中

级、初级和技能培训国家

级、省级分别可获得 2 学

分、1 学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术科技

*22、《创业基础》课程 完成学习可得 2 学分。  

*23、专业基础能力测

试 

完成可获得 2 学分。 

1、参加大学生化工设计

大赛、大学生化工实验、

大学制药工程设计大赛

等专业竞赛，成功参赛，

可获 2 分。 

2、提交化工工程项目综

合设计一份（包括设计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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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

高 

类 

模 

块 

与创新创

业类 

档和图纸，内容至少包含

工艺流程设计、主体设备

设计和车间布置设计），

经过教研室审核符合规

范，即可获得 2 学分。 

3、提交一份完整的化学

化工科研项目报告书，至

少包括选题，实验设计，

实验研究过程，实验数据

分析，总结等，经指导教

师签字和教研室审核，即

可获得 2 学分。 

4、参加化学实验安全及

化工生产安全教育和测

试，经考核合格，可获得

2 分。 

5、参加教师科研工作一

年及其以上，可以给予 2

分。 

6、参加“双创活动周”、

“科技活动周”、“科普活

动周”给予 2 分。 

24、科技创新项目研究 国家级负责人可得 8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7\6.5\6\5.5)学分。 

省部级负责人可得 6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5\4.5\4\3.5)学分。 

 

25、发表科研论文 在核心期刊发表，独立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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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可得 6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5 学分，合作者

(1\2\3)分别可得(4\3.5\3)

学分。 

在一般刊物发表，独立完

成可得 3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2 学分，第二作者可

得 1 学分。 

26、学科竞赛获奖 参加者得 1 学分，获得国

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

可得 8、7、6 学分。 

省部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

别可得 4、3、2 学分。 

校级竞赛获奖可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27、学生的发明创造 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，其

可得学分与参加的科技

竞赛获奖相同。对于没有

获得奖励，但实用性较

强，有一定开发价值的发

明创造，可得 1-4 学分 

 

28、学术讲座类 每听 4 次学术讲座可得 1

学分。 

 

 

 

 

艺术体验

29、艺术教育类 参加校、院两级大学生艺

术团并完成相应课程学

习及活动可以获得 1 学

分。 

校 级 大 学

生 艺 术 团

的 课 程 已

经 纳 入 全

校 通 识 教

育 课 程 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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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审美修

养类 

块，所得学

分 为 第 一

课堂学分，

不 再 算 第

二 课 堂 学

分。 

30、参加大学生艺术展

演活动 

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活

动每人得 1 分，获得省级

一、二、三等奖再加 3、

2、1 学分，获得国家一、

二、三等奖再加 8、6、7

学分。 

 

31、其他文化艺术活动 参加校、院两级文艺活动

可得 1 学分，获奖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32、大学生素质培训班 每参加 1 门大学生素质

培训班的课程学习并顺

利结业可获得 1 学分。 

校 团 委 每

学 期 发 布

开 班 的 内

容和数量，

自 愿 报 名

参加 

其中“*”号为版块内必修项目，其他为选修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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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（制药工程专业）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计算办法 

学分 

模块 

模块 

内容 

项目 学分标准 备注 

 

 

 

 

 

基 

础 

类 

模 

块 

 

 

 

思想政治

与道德修

养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分） 

*1、新生入学教育。 参加并通过测试获 1 学

分。 

 

2、党、团校学习，青

马工程、大学生骨干培

训经历等。 

校级培训学习合格得 2

学分，评为优秀加 1 学

分。 

省级、国家级大学生骨干

培训合格得 4 学分，评为

优秀加 2 学分。 

 

3、参加主题为思想引

领类活动的经历获得

相关荣誉。 

参加人员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级奖励得 1 学分。获得

省级、国家级表彰分别为

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具 体 活 动

见校团委、

院 团 总 支

活动安排 

4、团组织生活。 每学年按时过好团组织

生活得 1 学分。 

 

心理素质

与身体素

质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分） 

*5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

育 

参加课程学习并完成测

试得 1 学分。 

 

*6、大学生劳动教育 *1、劳动教育理论课学习

（8 学时），得 0.5 学分。 

2、完成以下项目 1 次得

0.5 学分，可累计得分，

满分 1.5 学分。 

（1）参加寝室净化美化

大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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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每周实验室、办公

室、教室大扫除活动 

（3）获得星级文明寝室：

1 星级 1 分、2 星级 1.5

分、3 星级 2 分。 

7、大学生体育类活动 参加大学生体育竞赛得1

学分，获得校级奖励加 1

学分。获得省级、国家级

奖励加 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 

8、禁毒、防艾教育。 完成得 1 学分。  

社会实践

与志愿服

务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6 学

分） 

*9、寒暑假社会实践调

查 

每年参与调查并完成报

告得 1 学分/年。 

 

10、暑期“三下乡”活

动 

参加校院两级“三下乡”

活动可得 1 学分/次。  

 

11、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获得校、省、国家级社会

实践相关集体（个人）荣

誉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*12、志愿公益活动 参加院、校级组织的志愿

公益活动，每参加两次得

1 学分。参加省、国家级

志愿服务活动每参加一

次的 1、2 学分。 

 

13、志愿公益活动相关

荣誉 

校级、省、国家级优秀志

愿者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 

 

发 

文化沟通

与交往能

力类 

14、参加团队训练 参加校、省、国家级团队

训练每次的 1、2、4 学分。 

 

*15《大学生职业发展

与就业指导》课程 

顺利完成学习得 2 学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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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

类 

模 

块 

16、参加演讲、辩论比

赛相关荣誉。 

参加者可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、省、国家级荣誉再加

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17、参加跨文化交流活

动 

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每

次得 1 学分。 

 

 

社会工作

与领导能

力类 

18、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按照 3 个梯度

得分，经考核合格，校级、

院级、班级学生干部分别

得 3、2、1 学分。 

 

19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

干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

生干部、社会工作相关

荣誉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0、优秀共产党员、最

美新青年、大学生自强

之星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1、职业资格、技能培

训 

职业资格证书高级、中

级、初级和技能培训国家

级、省级分别可获得 2 学

分、1 学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术科技

*22、《创业基础》课程 完成学习可得 2 学分。  

*23、专业基础能力测

试 

完成可获得 2 学分。 

1、 以大学生金相技能

大赛、材料专业大学

生综合技能大赛、热

处理创新大赛、大学

生化工设计大赛、大

学生化工实验、大学

制药工程设计大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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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

高 

类 

模 

块 

与创新创

业类 

等题目设计完整作

品， 通过教研室评

估合格，可获 2 分。 

2、 一份完整的科研项

目报告书(包括选题，

项目设计，研究过

程，基础数据汇总与

分析，总结)、工程项

目综合设计一份（包

括设计文档和图纸，

内容至少包含工艺

流程设计、主体设备

设计和车间布置设

计），经过指导教师

推荐，教研室审核符

合规范，达到相应水

平，即可获得 2 学分。 

3、参加由班级自行组织

的师范技能训练，经评议

合格后，可获得 2 分。 

4、参加化学实验安全教

育和测试，经考核合格，

可获得 2 分。 

5、参加教师科研工作一

年及其以上，可以给予 2

分。 

6、参加“双创活动周”、

“科技活动周”、“科普活

动周”给予 2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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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、科技创新项目研究 国家级负责人可得 8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7\6.5\6\5.5)学分。 

省部级负责人可得 6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5\4.5\4\3.5)学分。 

 

25、发表科研论文 在核心期刊发表，独立完

成可得 6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5 学分，合作者

(1\2\3)分别可得(4\3.5\3)

学分。 

在一般刊物发表，独立完

成可得 3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2 学分，第二作者可

得 1 学分。 

 

26、学科竞赛获奖 参加者得 1 学分，获得国

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

可得 8、7、6 学分。 

省部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

别可得 4、3、2 学分。 

校级竞赛获奖可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27、学生的发明创造 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，其

可得学分与参加的科技

竞赛获奖相同。对于没有

获得奖励，但实用性较

强，有一定开发价值的发

明创造，可得 1-4 学分 

 

28、学术讲座类 每听 4 次学术讲座可得 1  



 

23 
 

学分。 

 

 

 

艺术体验

与审美修

养类 

29、艺术教育类 参加校、院两级大学生艺

术团并完成相应课程学

习及活动可以获得 1 学

分。 

校 级 大 学

生 艺 术 团

的 课 程 已

经 纳 入 全

校 通 识 教

育 课 程 模

块，所得学

分 为 第 一

课堂学分，

不 再 算 第

二 课 堂 学

分。 

30、参加大学生艺术展

演活动 

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活

动每人得 1 分，获得省级

一、二、三等奖再加 3、

2、1 学分，获得国家一、

二、三等奖再加 8、6、7

学分。 

 

31、其他文化艺术活动 参加校、院两级文艺活动

可得 1 学分，获奖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32、大学生素质培训班 每参加 1 门大学生素质

培训班的课程学习并顺

利结业可获得 1 学分。 

校 团 委 每

学 期 发 布

开 班 的 内

容和数量，

自 愿 报 名

参加 

其中“*”号为版块内必修项目，其他为选修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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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（材料化学专业）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计算办法 

学分 

模块 

模块 

内容 

项目 学分标准 备注 

 

 

 

 

 

基 

础 

类 

模 

块 

 

 

 

思想政治

与道德修

养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分） 

*1、新生入学教育。 参加并通过测试获 1 学

分。 

 

2、党、团校学习，青

马工程、大学生骨干培

训经历等。 

校级培训学习合格得 2

学分，评为优秀加 1 学

分。 

省级、国家级大学生骨干

培训合格得 4 学分，评为

优秀加 2 学分。 

 

3、参加主题为思想引

领类活动的经历获得

相关荣誉。 

参加人员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级奖励得 1 学分。获得

省级、国家级表彰分别为

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具 体 活 动

见校团委、

院 团 总 支

活动安排 

4、团组织生活。 每学年按时过好团组织

生活得 1 学分。 

 

心理素质

与身体素

质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3 学

分） 

*5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

育 

参加课程学习并完成测

试得 1 学分。 

 

*6、大学生劳动教育 *1、劳动教育理论课学习

（8 学时），得 0.5 学分。 

2、完成以下项目 1 次得

0.5 学分，可累计得分，

满分 1.5 学分。 

（1）参加寝室净化美化

大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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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每周实验室、办公

室、教室大扫除活动 

（3）获得星级文明寝室：

1 星级 1 分、2 星级 1.5

分、3 星级 2 分。 

7、大学生体育类活动 参加大学生体育竞赛得1

学分，获得校级奖励加 1

学分。获得省级、国家级

奖励加 3 学分、5 学分。 

 

8、禁毒、防艾教育。 完成得 1 学分。  

社会实践

与志愿服

务类（最

低修读学

分为 6 学

分） 

*9、寒暑假社会实践调

查 

每年参与调查并完成报

告得 1 学分/年。 

 

10、暑期“三下乡”活

动 

参加校院两级“三下乡”

活动可得 1 学分/次。  

 

11、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获得校、省、国家级社会

实践相关集体（个人）荣

誉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*12、志愿公益活动 参加院、校级组织的志愿

公益活动，每参加两次得

1 学分。参加省、国家级

志愿服务活动每参加一

次的 1、2 学分。 

 

13、志愿公益活动相关

荣誉 

校级、省、国家级优秀志

愿者分别得 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 

 

发 

文化沟通

与交往能

力类 

14、参加团队训练 参加校、省、国家级团队

训练每次的 1、2、4 学分。 

 

*15《大学生职业发展

与就业指导》课程 

顺利完成学习得 2 学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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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

类 

模 

块 

16、参加演讲、辩论比

赛相关荣誉。 

参加者可得 1 学分，获得

校、省、国家级荣誉再加

1、2、3 学分。 

 

17、参加跨文化交流活

动 

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每

次得 1 学分。 

 

 

社会工作

与领导能

力类 

18、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按照 3 个梯度

得分，经考核合格，校级、

院级、班级学生干部分别

得 3、2、1 学分。 

 

19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

干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

生干部、社会工作相关

荣誉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0、优秀共产党员、最

美新青年、大学生自强

之星 

校、省、国家级分别得 1、

2、3 学分。 

 

21、职业资格、技能培

训 

职业资格证书高级、中

级、初级和技能培训国家

级、省级分别可获得 2 学

分、1 学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术科技

*22、《创业基础》课程 完成学习可得 2 学分。  

*23、专业基础能力测

试 

完成可获得 2 学分。 

1、以大学生金相技能大

赛、材料专业大学生综合

技能大赛、热处理创新大

赛、大学生化工设计大

赛、大学生化工实验、大

学制药工程设计大赛等

题目设计完整作品， 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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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

高 

类 

模 

块 

与创新创

业类 

过教研室评估合格，可获

2 分。 

 

2、提交一份机械零件设

计并提交作品 、工程项

目综合设计一份（包括设

计文档和图纸，内容至少

包含工艺流程设计、主体

设备设计和车间布置设

计），经过教研室审核符

合规范，达到相应水平，

即可获得 2 学分。 

3、提交一份完整的科研

项目报告书，包括选题，

项目设计，研究过程，基

础数据汇总与分析，总

结，并获得校级及以上立

项，可获得 2 学分。 

4、参加由班级自行组织

的师范技能训练，经评议

合格后，可获得 2 分。 

5、参加由班级自行组织

的师范技能训练，经评议

合格后，可获得 2 分。 

6、参加教师科研工作一

年及其以上，可以给予 2

分。 

7、参加“双创活动周”、

“科技活动周”、“科普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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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周”给予 2 分。 

 

24、科技创新项目研究 国家级负责人可得 8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7\6.5\6\5.5)学分。 

省部级负责人可得 6 学

分，合作者(1\2\3\4)分别

可得(5\4.5\4\3.5)学分。 

 

25、发表科研论文 在核心期刊发表，独立完

成可得 6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5 学分，合作者

(1\2\3)分别可得(4\3.5\3)

学分。 

在一般刊物发表，独立完

成可得 3 学分，第一作者

可得 2 学分，第二作者可

得 1 学分。 

 

26、学科竞赛获奖 参加者得 1 学分，获得国

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

可得 8、7、6 学分。 

省部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

别可得 4、3、2 学分。 

校级竞赛获奖可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27、学生的发明创造 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，其

可得学分与参加的科技

竞赛获奖相同。对于没有

获得奖励，但实用性较

强，有一定开发价值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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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创造，可得 1-4 学分 

28、学术讲座类 每听 4 次学术讲座可得 1

学分。 

 

 

 

 

艺术体验

与审美修

养类 

29、艺术教育类 参加校、院两级大学生艺

术团并完成相应课程学

习及活动可以获得 1 学

分。 

校 级 大 学

生 艺 术 团

的 课 程 已

经 纳 入 全

校 通 识 教

育 课 程 模

块，所得学

分 为 第 一

课堂学分，

不 再 算 第

二 课 堂 学

分。 

30、参加大学生艺术展

演活动 

参加大学生艺术展演活

动每人得 1 分，获得省级

一、二、三等奖再加 3、

2、1 学分，获得国家一、

二、三等奖再加 8、6、7

学分。 

 

31、其他文化艺术活动 参加校、院两级文艺活动

可得 1 学分，获奖再加 1

学分。 

 

32、大学生素质培训班 每参加 1 门大学生素质

培训班的课程学习并顺

利结业可获得 1 学分。 

校 团 委 每

学 期 发 布

开 班 的 内

容和数量，

自 愿 报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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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 

其中“*”号为版块内必修项目，其他为选修项目。 

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部第二课堂学分申请表 

申请人  班   级  学   号  

专  业  所需学分  申请学分  

申请依据（申请学分理由、所附支撑材料名称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材料真实性

的审核 

 

 

 

辅导员签名： 

 年    月    日 

 

专业教研室 核准学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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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意见  

 

 

 

教研室主任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

月    日 

学部（第二课堂实施工作小组）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

日 

 

注： 

①本表与附带支撑材料一起上交，学部分班保存； 

②团总支在新学期开学前 2周集中受理班级申请，原则上不受理个人申请。 

 

 


